
台南市女童軍會「2024世界懷念日」實施計劃 
 

一、依據：依本會 113年度工作計劃辦理。 

二、目的： 

    (一)緬懷童軍創辦人貝登堡夫婦崇高奉獻服務精神，啟迪青少年行善服務社會熱情。 

    (二)透過參與世界女童軍總會主題活動，培養青少年成為世界公民之能力。 

三、指導單位：臺南市政府教育局、中華民國台灣女童軍總會 

四、主辦單位：台南市女童軍會 

五、協辦單位：臺南市仁德國小 

六、活動日期：113年 3月 12日(星期二) 

七、活動地點：仁德文賢國中(臺南市仁德區保安里 5鄰中正路一段 185號) 

              花園水道博物館(臺南市山上區山上里山上 16號) 

八、活動主題：我們的世界，我們的繁榮未來 

九、參加人員：臺南市各級女(男)童軍 

十、活動內容： 

時 間 活動項目 活動內容 

08：40~09：00 報到 認識環境(仁德文賢國中) 

09:00~09：30 相見歡 暖身活動、認識夥伴 

09：30~09：50 懷念日開場 主席致詞、介紹長官來賓 

09：50~10：10 懷念日準備 說明懷念日的意義、歌曲教唱 

10：10~10：30 懷念日儀典 進行懷念日紀念會 

10:30~12:00 懷念日主題活動學習 分站闖關活動(仁德文賢國中) 

12:00~13:00 午餐 享用美味便當 

13:00~14:30 募集懷念日基金 
花園水道博物館 

(各校團及蕙質團自由參加) 

14：30~15:00 回饋與反思 各團分享活動收穫 

15：00 快樂賦歸 下次再會 

十一、參加費用：每名 250 元（含布章、午餐、茶水、交通、闖關材料費、保險），不足 

      部分及帶隊老師、工作人員參加費由女童軍會籌措。(費用請至郵局以無摺存款方式 

      繳納或 ATM轉帳，戶名：台南市女童軍會李培瑜，局號：0031270  帳號：0620254） 

十二、報名：請各團於 3月 7 日（星期四）中午 12 時前將報名表及收據(務必填寫校名、 

      聯絡人姓名、電話) LINE給總幹事、傳真至(06)279-2553、或 E-mail至 

      ivyhuang@tn.edu.tw信箱。 

十三、注意事項: 

(一)請穿著整齊女(男)童軍制服，並注意服裝儀容，以展現良好的童軍精神。 

(二)攜帶健保卡、水壺、筆、筆記本、環保筷等，並請各校(團)攜帶團旗及旗桿。 

(三)蕙質女童軍當日會安排蝶谷巴特彩繪花瓶活動，如有意願參加需額外繳交材料費 120 

    元，並於附件一報名表勾選，恕不接受現場報名。 

(四)紀念大會當日有懷念日捐獻基金活動，請大家現場自由捐獻，若需捐款收據，請將捐 

    款裝於信封後，註明捐款人姓名或單位名稱。 

十四、工作人員、參加學生及帶隊教師請服務單位惠予公（差）假及課務排代。 

十五、活動相關訊息聯絡人：台南市女童軍會總幹事黃妙珠 (06)279-4570轉 741。 

十六、本計畫經理事長核准後實施，如有未盡事宜得修正之。  



台南市女童軍會「2024 世界懷念日」報名表 

校 名 ： 臺 南 市     區         國 民 （ 中 、 小 ） 學  

團 名 ： 臺 南 市          團  

帶隊老師手機(請務必填寫)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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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表格不足請自行擴充填寫及影印 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團長：              校長(主任委員)： 

附件一 



 


